金林区财政局账户管理制度

为进一步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，增强资金运行的透明度，防止和化解财政风险，根据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财政资金账户是指财政性资金以财政局名义向银行开设银行账户。
第二条 开立、变更、撤销银行结算账户，要严格履行审批制度。未经局领导同意，各科室一律不得随意开立、变更或撤销银行结算账户。

第三条 印章按照相互制约、相互监督的原则分开保管，不能由一人经管。
第四条 建立和完善对账制度，资金拨付会计要及时取得各账户的有关收付凭证，经核对无误后交记账会计进行会计核算。月末，与银行对账单进行认真核对，以保证收支、余额一致。审核签章后的银行对账单附入本月记账凭证予以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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